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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05 年电力体制改革主要任务目标及工作分工的通知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 年 5 月 21 日发布 发改能源

[2005]777 号） 

2005 年是实现“十五”电力改革目标、衔接“十一五”改革

任务的关键一年。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届人大三次

会议精神，力争全面完成国务院 5 号文件规定的“十五”期间电

力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，现就 2005 年电力体制改革主要任务目

标及工作分工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面推进电力主辅分离改革，开展各级电网企业“三

产”、多种经营企业的剥离、改制与重组工作 

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，按照国务院批准的《电力主

辅分离改革实施意见》，组织落实电力设计、施工、送变电和修

造企业的改制重组工作，力争年底完成。同时电网公司要抓紧研

究制定各级电网企业“三产"、多种经营企业的剥离、改制与重组

方案，报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审定后组织实施。 

国资委会同有关单位抓紧出台有关规定，规范电力系统职工

投资电力企业的行为，妥善处理现有电网企业职工投资电力企业

以及持股“三产”和多种经营企业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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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电网公司要会同有关单位积极推进中国电力财务公司、

中国电力技术进出口公司、中兴电力实业发展总公司的改制重组

工作，抓紧研究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，于 7 月底前将有关重组方

案报工作小组办公室。 

配合主辅分离改革，工作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单位按照工作

小组确定的意见，抓紧组织实施 920 万千瓦发电资产处置工作。 

二、抓紧处理厂网分开、发电资产重组过程中的遗留问题，

全面完成资产划转移交工作，进一步理顺区域电网公司资产关系 

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和各发电集团公司要按照财政

部财企[2003]92 号、[2004]19 号文件要求，积极协商解决资产

划转移交中的问题，把企业间难以协商解决的问题于 7 月底前报

财政部和工作小组办公室，由财政部分类汇总后分别提请有关部

门研究处理。力争在年底以前，全面完成发电资产划转移交工作。 

按照《电力体制改革方案》的要求，进一步理顺区域电网公

司与其母公司和子公司间的资产关系，完善电网企业组织体制。

国家电网公司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要加快工作进度，在 10 月

底以前，完成内蒙西部和东部电网资产与华北和东北区域电网公

司资产的重组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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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电网公司要加快工作进度，尽可能兼顾解决发电资产重

组中的一厂多制、产权纠纷等问题，采取更容易操作的处置方式，

抓紧研究提出 647 万千瓦发电资产变现方案，于 7 月底前报工作

小组审定。 

工作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对以上几项工作的跟踪调研，及时督

促落实并协调处理操作过程中的问题。 

三、加快建设区域电力市场，实施电价改革方案，建立有效

的电力市场运行机制 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电监会、财政部等单位要按照各自分工，

加快建立区域电力市场，配套实施电价改革。要加快制定输配电

成本规则及监管办法，尽快核定输配电价，配合区域电力市场竞

价上网研究实施销售电价与上网电价联动机制。继续推进大用户

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和输配业务财务分开核算试点工作。落实煤

电价格联动政策，在开展区域电力市场试点的东北和华东地区，

同步实施输配和销售电价的配套改革，逐步建立有效的电力市场

运行机制。 

四、继续深化农村电力体制改革，推进农电企业建立现代企

业制度进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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